
苗栗縣政府 115 年第 18 次縣務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15 年 5 月 19 日上午 8時 

地點：本府 A棟大樓 401 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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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報告事項：          

一、 報告本府 115 年 5 月 12 日縣務會議紀錄。 

二、 縣務會議議案暨主席指示事項執行情形： 

(一) 據媒體報導 4月間有份針對大專生進行「你覺得實習是 

 學習，還是勞動？」問卷調查中，發現有每日工時超過 

 十小時、無薪加班及假日出勤等情形，點出了台灣學生 

 實習制度長期存在的幾個核心問題。青年是國家未來的 

 重要資產，實習應以「學習與職涯探索」為核心，而非 

 淪為廉價勞動力，請勞青處、工商處加強向學生、學校 

 及企業灌輸正確實習觀念外，學校應主動了解學生實習 

 狀況，保障學子在實習期間的人身安全、合理工時及應 

 有權益，共同營造友善、安全且具教育意義的實習環境 

 。 

 主席裁示：解除列管。 

(二) 115 年國中教育會考將於 5月 16、17 日舉行，請教育處 

 規劃各項因應措施、衛生局加強考場鄰近地區餐飲衛生 

 稽查、警察局維護考場周邊交通順暢與安全，以利考生 

 順利應試。 

 主席裁示： 

1. 請教育處將本年度國中教育會考成績表現，納入校長 

考績及辦學評鑑參考。 

2. 解除列管。 

(三) 歷次縣務會議議案暨主席指示事項繼續辦理情形： 

為整合全縣停車收費制度，本縣各鄉鎮市路邊停車收費 

管理權限，自今年元旦起由本府統一管理，請交工處統 

籌辦理，研議一致之收費方式、收費時段及管理標準， 

分階段推動智慧停車建置，依期程完成整合；並加強宣 

導，促請民眾配合，以提升停車秩序與便民服務。 

主席裁示：2個月後提報新進度。 

三、 數研處報告: 提報本府縣務會議列管「重大建設計畫」執 

行情形，報請公鑒。 

   主席裁示：准予備查。 

四、 行政處報告：提報本府一週新聞輿情暨處理建議彙整表乙 

               份，報請公鑒。 

   主席裁示：准予備查。 



貳、 討論提案(無)。 

參、 意見交換(無)。 

肆、 主席裁示： 

一、 此次本縣在中國時報「2026 全國縣市施政滿意度調查」 

中，榮獲多項銀獎肯定，表示縣府團隊的努力受到鄉親認 

同，我要感謝縣籍立委、議員們的鞭策、鼓勵及各局處同 

仁的用心與付出。面對未來各項施政挑戰，期勉大家持續 

保持積極任事的態度，以民眾需求為優先，勇於創新、強 

化橫向合作，提升施政效率與服務品質，讓縣民感受到縣 

府團隊的用心，一起為苗栗打造更好的發展環境。 

二、 本縣各項施政成果能獲得中央及各界肯定，有賴各鄉鎮市 

公所共同支持配合,尤其在營養午餐政策推動上，創下縣府 

與鄉鎮市共同合作首例。惟，各單位的橫向聯繫仍需再加 

強，以建立更有效率之合作機制，凝聚施政量能以爭取更 

優異的成績。 

三、 交通部推動高齡駕駛換照新制，預計 5月 31 日上路，換照 

年齡將由 75 歲下修至 70歲；70 歲以上須通過體檢及安全 

教育課程後始得換照，並收取 50元規費。請衛生局、社會 

處研議類似巡迴體檢、到點換照、繳回駕照獎勵方案等配 

套措施並加強宣導，共同守護高齡駕駛安全，營造友善交 

通環境。 

四、 有關高齡駕駛換照作業，部分長者於辦理過程中，可能因 

身體狀況、對制度不熟悉、等待時間或擔心權益受影響等 

等因素，產生反覆詢問或情緒表達情形，請各衛生所服務 

同仁務必秉持耐心、同理心及良好服務態度，主動關懷並 

加強說明，協助長者安心完成相關程序，儘量降低民眾不 

安與誤解，避免衍生民怨，展現親切優質之服務品質。 

五、 近期連日降雨，導致樹木雜草叢生，請交工處、農業處加 

強督導縣內各主要道路分隔島樹枝修剪清理工作，避免樹 

枝遮蔽交通標誌影響行車安全。另公園綠地之雜草亦請水 

利處、環保局同步清理，俾利維護環境清潔，並提供鄉親 

舒適休閒運動空間。 

六、 針對青農返鄉創業，縣府應儘可能提供實質資源與協助， 

讓年輕人願意返鄉、留鄉發展。日前訪視西湖鄉栽種藍莓 

的青農夫妻，發現青年普遍面臨資本不足、且只有 2 分地 



，沒有做到「拋物線」的經濟規模，請農業處聘請專家學 

者建立一套輔導範本，並可向農業部農村發展及水土保持 

署臺中分署陳榮俊分署長請益相關經驗，協助青農提升經 

濟效益、減少摸索成本，另請勞青處積極爭取信保基金及 

相關創業補助，作為不管是高經濟農作、菁市集或農產加 

工的創業基金。政策推動不能流於空談，務必以具體措施 

協助青農穩定發展，提升收益，請農業處、勞青處每 2至 

3 個月定期辦理青農座談，主動了解需求、說明政策與補助 

內容，讓青農投入生產時有明確方向，也更有信心、讓返 

鄉創業真正成為可長可久、能夠獲益的道路。 

伍、 散會：上午 8時 35 分。                                                                               


